補助以無血清細胞培養及鷄胚胎蛋，開發H7N9流感疫苗製程，並完成第二期及第三期臨床試驗“科技發展計畫” 
1. 補助以無血清細胞培養或鷄胚胎蛋製程開發各一個計畫，內容包括以下所有項目：

(1)製備與確效細胞庫，或鷄胚胎蛋確效。
(2)製備病毒庫與確效病毒庫。
(3)製程開發：量產病毒最適化、純化流程最適化、病毒不活化之確效及小量試產。
(4)非臨床動物試驗：毒性試驗、免疫性試驗及保護力。
(5)生產臨床試驗用疫苗。
(6)人體臨床試驗：

　 人體試驗2期：•劑量探索試驗(可含不同劑量、不同接種時程或添加佐劑) 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•至少4組，每組至少50人。
　 人體試驗3期：•選定目標劑量進行臨床試驗，以提供查驗登記所需之療效與安全性資料。
                 •至少375人，其中對照組至少125人。
(7)查驗登記、量產或後續規劃。
2. 預算：
•第2預備金尚在政院核定中，但防疫視同作戰，先公開徵求，所需經費如未獲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本署得終止合約或以契約變更後之經費支付。

•通過案件數：2件，細胞培養及鷄胚胎蛋各一件。

3. 由學校、學(協)會、研究機構及醫療機構提出申請。
4. 本署遴聘相關專家進行書面審核。

‧如能取得藥證，則以後其他禽流感，如H5N1、H5N2或新興禽流感流行時，則可用MOCK UP模擬生產機制，加速生產。

‧臨床試驗委由本署“卓越臨床試驗中心”及“癌症卓越研究中心”共七家醫學中心配合執行，包括台大醫院、台北榮民總醫院、北醫萬芳醫院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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